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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産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股 份 編 號 ： 0042）  

 
二 零 二 一 年 度 業 績 預 告  

 

東 北 電 氣 發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本 公 司 」 ） 董 事 會 （ 「 董 事 會 」 ） 謹 此 宣 佈 ，

本 公 告 根 據《 深 圳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票 上 市 規 則 》第 5.1.1 條、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 「 上 市 規 則 」 ） 第 13.09（ 2） 條 及 第 13.10B 條 及 香 港 法 例

第 571 章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第 XIVA 部 項 下 之 內 幕 消 息 條 文 （ 定 義 見 上 市 規 則 ）

（ 「 內 幕 消 息 條 文 」 ） 而 作 出 。  

 

一 、 業 績 預 告 期 間  

 

二 零 二 一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二 、 本 期 業 績 預 告 情 況  

金 額 單 位 ： 人 民 幣 （ 下 同 ）  

項   目  本 報 告 期  上 年 同 期  

歸 屬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東 的 淨 利 潤 （ 萬 元 ） 約 2,000～ 3,000  6 ,398  

歸 屬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東 的 扣 除 非 經 常 性

損 益 後 的 淨 利 潤 （ 萬 元 ）  
约 -1,600～ -1,070  -14,402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 元 /股 ）  約 0.0229～ 0.0343  0 .0733  

營 業 收 入 （ 萬 元 ）  约 8,000～ 10,000  7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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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除 後 營 業 收 入 （ 萬 元 ）  约 7,900～ 9,900  7 ,980  

項   目  本 報 告 期 末  上 年 期 末  

歸 屬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權 益 （ 萬 元 ）  約 -14,000～ -10 ,000  -18,742  

備 註 ： 扣 除 後 營 業 收 入 指 扣 除 與 主 營 業 務 無 關 的 業 務 收 入 和 不 具 備 商 業 實 質 的 收 入 後 的

營 業 收 入 。  

 

三 、 業 績 預 告 預 審 計 情 況  

 

本 次 業 績 預 告 未 經 過 註 冊 會 計 師 預 審 計 。 公 司 已 就 業 績 預 告 有 關 事 項 與 中 審 眾

環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夥 ） 進 行 了 預 溝 通 ， 公 司 與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在 業 績

預 告 方 面 不 存 在 分 歧 。  

 

四 、 業 績 變 動 原 因 說 明  

 

預 計 2021 年 度 歸 屬 於 上 市 公 司 股 東 的 淨 利 潤 約 2,000 萬 元 至 3,000 萬 元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約 3,398 萬 元 至 4,398 萬 元 ； 預 計 2021 年 期 末 歸 屬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權 益 約 -14,000 萬 元 至 -10,000 萬 元 ， 較 期 初 增 加 約 4,742 萬 元 至 8,742 萬 元 。  

 

㈠  淨 利 潤 變 動 的 主 要 原 因  

 

1.經 常 性 損 益 项 目 ： 2021 年 年 初 受 公 司 間 接 控 股 股 東 海 航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關

連 方 重 整 影 響，公 司 上 年 度 全 額 計 提 投 資 損 失 和 存 款 信 用 減 值 合 計 約 1.2 億 元，

相 應 影 響 上 年 度 經 常 性 損 益 。 本 年 度 公 司 將 根 據 海 航 集 團 及 其 關 連 方 重 整 計 劃

執 行 結 果 ， 在 對 股 權 價 值 重 新 估 值 和 對 存 款 可 能 受 償 額 度 的 基 礎 上 適 當 沖 回 ，

具 體 數 值 以 後 續 經 審 計 數 值 為 准 。  

 

2.非 經 常 性 損 益 项 目 ： 上 年 度 存 在 非 經 常 性 損 益 項 目 的 金 額 合 計 2.08 億 元 ， 本

年 度 非 經 常 性 損 益 項 目 的 金 額 大 幅 減 少 。 公 司 依 據 海 南 省 高 級 人 民 法 院 對 瀋 陽

市 鐵 西 區 國 有 資 產 監 督 管 理 局 起 訴 公 司 支 付 職 工 安 置 費 糾 紛 案 作 出 的 二 審 終 審

生 效 判 決 ， 對 無 需 承 擔 責 任 的 以 前 年 度 已 計 提 預 計 負 債 進 行 沖 減 ， 計 入 營 業 外

收 入 ， 增 加 淨 利 潤 3,775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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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淨 資 產 變 動 的 主 要 原 因  

 

預 計 2021 年 期 末 淨 資 產 約 -1.4 億 元 至 -1 億 元，較 期 初 增 加 約 4,742 萬 元 至 8,742

萬 元 。 主 要 原 因 ： 一 是 當 期 實 現 歸 屬 於 上 市 公 司 股 東 的 淨 利 潤 約 2,000 萬 元 至

3,000 萬 元 ， 二 是 轉 銷 已 收 回 墊 付 擔 保 款 2,290 萬 元 並 計 入 資 本 公 積 ， 三 是 將 依

據 海 航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關 連 方 重 整 計 劃 執 行 結 果 ， 對 上 年 度 已 確 認 資 產 損 失

的 海 航 天 津 中 心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股 權 價 值 重 新 估 值 後 進 行 適 當 沖 回 。  

 

五 、 風 險 提 示 和 其 他 相 關 說 明  

 

1.  該 業 績 預 測 僅 為 本 公 司 財 務 部 門 初 步 核 算 數 據，準 確 財 務 資 料 將 在 本 公 司 二

零 二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公 佈 的 二 零 二 一 年 度 業 績 報 告 中 詳 細 披 露 。  

 

2.  因 觸 及《 深 圳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票 上 市 規 則 》（ 2020 年 修 訂 ）第 14.3.1 條、第 13.3

條 、 第 13.2 條 的 有 關 規 定 ， 公 司 A 股 股 票 在 2021 年 3 月 29 日 披 露 2020 年

年 度 報 告 後 繼 續 被 實 施 退 市 風 險 警 示 （ *ST）。 若 公 司 “ 2021 年 度 經 審 計 的

淨 利 潤（ 扣 除 非 經 常 性 損 益 前 後 孰 低 ）為 負 值 且 營 業 收 入 低 於 1 億 元 ” 或 者

“ 期 末 淨 資 產 為 負 值 ” ， 根 據 《 深 圳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票 上 市 規 則 》（ 2022 年 修

訂 ） 第 9.3.11 條 的 有 關 規 定 ， 公 司 A 股 股 票 將 可 能 被 終 止 上 市 。  

 

敬 請 廣 大 投 資 者 注 意 投 資 風 險 。  

 

 

       承董事會命 

尚多旭 

董事長 

  

 

中 國 海 南 省 海 口 市 ，  

二 零 二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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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 司 各 董 事 願 就 本 公 佈 共 同 及 個 別 地 承 擔 全 部 責 任 。 在 作 出 一 切 合 理 查 詢

後 ， 確 認 就 彼 等 所 知 及 所 信 ： (i)本 公 告 所 載 的 資 料 在 各 重 大 方 面 均 屬 準 確 及 完

整 ， 且 無 誤 導 或 欺 詐 成 份 ； (ii)本 公 告 並 無 遺 漏 任 何 其 他 事 項 ， 致 使 本 公 佈 或 其

任 何 陳 述 產 生 誤 導 ； 及 (ii i)本 公 告 所 表 達 的 一 切 意 見 乃 經 審 慎 周 詳 考 慮 後 始 行

作 出 並 以 公 平 合 理 的 基 準 及 假 設 為 依 據 。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 董 事 會 包 含 五 名 執 行 董 事 ： 尚 多 旭 先 生 、 王 永 凡 先 生 、 蘇 偉 國

先 生 、 郭 潛 力 先 生 、 米 宏 傑 先 生 ； 三 名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 王 宏 宇 先 生 、 方 光 榮

先 生 、 李 正 寧 先 生 。  


